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專任及專案輔導人員甄選公告 

114 年 5 月 8 日 

壹、徵才內容 

一、職稱：專案輔導人員（114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

畫-增聘人員）及校務基金進用專任輔導人員。 

二、薪資：依據本校專案專業輔導人員薪資福利概要表碩士學歷由七等第 1 階(約

47,018 元)起薪支薪。另如錄取人員具有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或臺灣諮商心

理學會認可之合格專業督導證書且具有大專校院之專任執業年資，視實際

情況得以調整起薪俸階，最高以七等第 3階支薪為限(約 51,508元/月)（含

勞、健保費用）;若具學士學歷由六等第 3 階(約 43,774 元)起薪支薪。校

務基金進用之專任輔導人員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名額：正取共 2 名、備取若干名（候用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6 個月）；

若遇正取人員不克報到、不適任或離職，於候用期間內，依序通知備取。 

另於候用期間內，若本單位有相同性質之職務需求（職稱、薪資、細部工作

內容、聘期另議），依序通知錄用。 

四、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大學諮商輔導、心理、社會工作等專業領域相關系所畢業。 
（二）具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 
（三）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執業達 2 年以上，具諮商督導經驗尤佳。 
（四）具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實務及行政經驗 2 年以上尤佳。 
 (五) 具受過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訓練，經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之一認證合格尤佳。 

五、聘期：自起聘日（114年7月1日）起三個月為試用期，試用期滿，成績合格，再予續約。  

六、工作項目： 

（一）院系諮商業務推動。 
（二）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危機個案處理。 
（三）心理衡鑑與診斷（各項心理測驗施行及解釋）。 
（四）校園二、三級預防輔導工作推動。 
（五）全校性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六）專案計畫（含教育部計畫）之申請、執行及評估。 
（七）實習諮商心理師督導業務。 
（八）其他諮商輔導相關業務。 
（九）臨時交辦及協助事項。 

貳、甄選作業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4 年 6 月 2 日（一）中午 12:00 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所需文件（均為 A4 格式）： 



（一）報名履歷表（未依規定格式，不予受理）。 
（二）身分證正反面掃描檔（附於報名履歷表上）。 
（三）最高學歷證件掃描檔（附於報名履歷表上；並請另檢附成績單掃描檔）。 
（四）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掃描檔（附於報名履歷表上）。 
（五）執業執照正反面掃描檔（附於報名履歷表上）。 
（六）自我推薦函（格式不限，內容包含：對此份工作的興趣及勝任此份工作之相關
經驗和知能）。 

＊報名表、履歷表、自我推薦函等，請皆以電腦打字呈現 

三、報名履歷及所需文件請於期限內，以電子郵件 (紙本恕不受理 )傳送至：

teng668@cc.ncue.edu.tw，主旨請設定為「應徵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專任輔導人

員」。並請詳填聯絡電話、E-mail，寄送後，中心將以原 email 回信給報名者，在

送件後 2 天內沒有收到回信請來電本中心或再次來信詢問確認。 

四、甄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擇優通知進入第二階段面試。 
（二）第二階段：面試（含個案演練及處遇計畫、學校輔導工作理念及專業倫理）。 
               面試日期暫訂為 6 月 3 日，具體時間將另行通知。 

參、其他 

一、面試時，請攜帶身分證、心理師或社工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正本備查。 

二、身分證、學歷證件、心理師或社工師證書、心理師或社工師執業執照經查明為偽造

而獲錄取者，不予進用，且法律責任自負；進用後發現者即予解職。 

三、面試當日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 

四、錄取人員接獲遴用通知，未能依時報到者，以放棄論，不得異議。 

五、應徵者成績或各方面表現不符本校期望者，本校得從缺不予錄取。 

六、凡報名參加本次甄選作業者，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取得其基本資料並使用於本次甄選 

作業。 

七、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

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三）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
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
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事，

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八、若有其他未盡事宜，請來電洽詢（04-7232105 分機 1403 鄧小姐）。 

肆、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https://aps.ncue.edu.tw/odedi/user/%E7%B5%84%E7%B7%A8%E4%BB%BB%E5%85%8D/My%20Documents/%E8%80%83%E8%A9%A6/%E7%A9%BA%E7%99%BD%E5%B1%A5%E6%AD%B7%E8%A1%A8.doc
https://aps.ncue.edu.tw/odedi/user/%E7%B5%84%E7%B7%A8%E4%BB%BB%E5%85%8D/My%20Documents/%E8%80%83%E8%A9%A6/%E7%A9%BA%E7%99%BD%E5%B1%A5%E6%AD%B7%E8%A1%A8.doc
https://aps.ncue.edu.tw/odedi/user/%E7%B5%84%E7%B7%A8%E4%BB%BB%E5%85%8D/My%20Documents/%E8%80%83%E8%A9%A6/%E7%A9%BA%E7%99%BD%E5%B1%A5%E6%AD%B7%E8%A1%A8.doc
https://aps.ncue.edu.tw/odedi/user/%E7%B5%84%E7%B7%A8%E4%BB%BB%E5%85%8D/My%20Documents/%E8%80%83%E8%A9%A6/%E7%A9%BA%E7%99%BD%E5%B1%A5%E6%AD%B7%E8%A1%A8.doc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專案及專任輔導人員  報名履歷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三個月內 2 吋大頭照 

數位檔案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現職  

聯絡 

方式 

行動電話： 

E-mail： 

報名職務 
□專案輔導人員  □專任輔導人員(可複選) 

最終錄取結果依照面試結果決定 

地址 
□□□ 

 

學 

歷 

學校名稱 畢業系所 修業期間 

 
□大學  □研究所 

_______________系(所)畢業 

___年___月-___年___

月 

 
□大學  □研究所 

________________系(所)畢業 

___年___月-___年___

月 

工 

作 

經 

驗 

服務機構 職稱 工作項目 期間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個人簡歷及專長說明 

 

 

 

 

 

 

 

 

 



證件資料區 

 

 

 

 

身分證正面掃描檔 
 

 

 

 

 

 

 

 

身分證反面掃描檔 
 

 

 

 

 

 

 

 

最高學歷證件掃描檔 

 

 

 

 

 

 

 

 

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證書掃描檔 

 

 

 

 

執業執照正面掃描檔 

 

 

 

 

 

執業執照反面掃描檔 

 

備註： 

一、相關佐證資料請以附件陳備於後。 
二、本表請以 A4 紙編輯列印，可自行延伸。 
三、自我檢核： 

□報名履歷表 

□身分證（掃描檔）(請自行在正、反面檔案上註明「僅限參加彰化師大應徵

用」) 

□最高學歷證件（掃描檔） 

□諮商、臨床心理師社工師證書（掃描檔） 

□執業執照（掃描檔） 

□自我推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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